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单位（部门）： 

为做好 2018 年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工作，充分发挥干部

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促进中层干部总结经验成绩与发

现问题不足，不断提高中层干部履职尽责、本单位（部门）

科学发展的能力，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层干部年

度考核办法（修订）》（立信会计金融党组〔2018〕42 号）等

文件规定，现开展 2018 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工作，具体通知

如下。 

一、考核对象 

学校全体中层干部 

二、考核程序 

（一）撰写个人总结 

1.中层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认真撰写好个人年度

总结。总结内容包括本年度个人思想政治方面的情况，参加

学习培训情况，履行岗位职责、落实学校党政工作要点、完

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情况，团结协作与工作作风情况，遵守

廉洁自律规定、履行“一岗双责”情况等，要突出工作特色

和创新点，分析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总结应简明扼要、实事求是，字数一般在 1500 字左右。 

电子版个人总结于 12 月 5 日（星期三）前提交至

http://xzc.cn/AQqvWw4wjd。 

( 电 子 版 提 交 方 式 ： 在 网 站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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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zc.cn/AQqvWw4wjd打开网页，在“姓名”栏填写名

字，点击“拖曳（选择）文件上传”栏选择需要上传的个人

总结打开后，最后点击“提交”完成。以下电子版提交方式

按照上述方法操作，具体内容按照网页要求填写。) 

2.中层干部要认真填写《中层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附

件 1），主要在“绩”一栏中填写 2018 年度学校重点工作与

中心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最多填写五个方面，主要反映所做

的工作与取得的成绩，表述简要，意思完整，每个方面不超

过 20 字符。其中，各单位（部门）正职的提交校分管（联

系）领导审核，副职的提交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核。 

《中层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以单位（部门）形式统一

汇总，经各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联系）校领导

亲笔签字加盖单位（部门）公章后，将纸质汇总表于 12月 5

日（星期三）前提交至党委组织部,同时 EXCEL 电子版提交

至 http://xzc.cn/iaHo2kd44k。 

3.中层干部要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附件 2），按登

记表上内容要求进行填写（双面打印,本人亲笔签名）。纸质

版于 12月 5 日（星期三）前提交至党委组织部。 

（二）述职述廉 

各单位（部门）干部述职会一般安排在 12 月 10 日（星

期一）-12 月 19 日（星期三）期间进行，分管（联系）校领

导参加。中层干部的民主测评表由党委组织部负责统一印制，

在述职述廉会上当场发放并回收。 

各单位（部门）将述职述廉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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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数等具体情况（附件 3），以 EXCEL 电子版形式于 12 月

5 日（星期三）前提交至 http://xzc.cn/J8TZAqjSZa。 

（三）民主测评 

1.对教学单位中层干部的测评，教职工在听取本单位

（部门）中层干部述职述廉的基础上，进行考核测评。对党

政机构、科研单位、教学辅助单位、直属单位中层干部的测

评，除本部门教职工在听取中层干部述职述廉的基础上进行

考核测评外，其他单位（部门）的群众（不担任中层干部的

部分教代会代表）则通过学校 OA 系统查阅中层干部的个人

总结，了解相关情况，对中层干部进行考核测评。 

2.中层干部互评采取在中层干部之间进行互相评价。评

价前可通过学校 OA 系统阅览中层干部个人年度总结，了解

相关情况，然后对中层干部进行考核测评。 

3.校领导在审阅中层干部个人年度总结后，对中层干部

进行考核测评。 

（四）组织评定 

1.党委组织部协同校纪委办公室对中层干部的民主测

评结果进行汇总，同时与相关部门一起对影响中层干部考核

结果的情况进行核查。 

2.汇总、核查情况报校党委会审议，由校党委会研究确

定中层干部的考核等次。 

（五）公示 

中层干部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五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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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领导 

2018 年度中层干部考核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具体

由党委组织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实施。各二级党组织要充

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考核工作的

顺利进行。中层干部要认真对待考核工作，主动听取群众意

见，不断完善自己，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水平，认真做

好本职工作，争取更多成绩。 

 

联系地址：浦东校区行政楼 608A、611 室 

联系人：闻  雅；联系电话：68681320、18021097065 

联系人：钟晓晖；联系电话：50215381、18021097053 

 

附件：1.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层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 

  2.年度考核登记表 

 3.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18 年度中层干部述职 

述廉会议召开情况表 

 

 

                                  党委组织部 

2018 年 11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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